附件
自治区残联党组每年向自治区党委报告事项责任分工表
	序号
	报告事项
	报告时间及报告对象
	责任部室
	牵头汇总单位

	一
	向自治区党委、政府报告事项（1项）

	1
	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
	时间：每年12月20日前

主送：自治区党委、政府

抄送：自治区扶贫办
	教育就业工作部
	自治区扶贫办

	二
	向自治区党委、政府部门报告事项（8项）

	2
	上年度工作总结及下年度工作安排
	时间：每年1月底前

主送：自治区党委
抄送：自治区党委政研室
	办公室
	党委办公厅

政府办公厅
党委政研室

	3
	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
	时间：每年12月底前

主送：自治区党委
抄送：自治区党委组织部
区直机关工委、区直各部门
	机关党委
	党委组织部
区直机关工委

	4
	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况
	时间：每年1月底前

主送：自治区党委
抄送：自治区纪委
	机关党委
	自治区纪委


	5
	意识形态工作情况
	时间：每年1月10、7月10日前
主送：自治区党委
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
	机关党委
	自治区党委
宣传部

	6
	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《实施细则》和自治区若干意见情况
	时间：每年1月底前
主送：自治区党委
抄送：自治区纪委监委
	机关党委
	党委督查室

	7
	民主生活会情况 
	时间：民主生活会结束后15日内
主送：自治区党委
抄送：自治区纪委、党委组织部
	机关党委
	党委组织部

	8
	网络安全工作情况
	时间：每年12月15前

主送：自治区党委
抄送：党委网信办
	办公室
	党委网信办

	9
	领导干部外出请假报告执行情况
	时间：每年1月底前
主送：自治区党委
抄送：自治区纪委、党委组织部
	机关党委
	党委办公厅



